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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交易对手暨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信发

展”）于 2017年 9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以下

简称“华陆环保”），华陆环保持有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49%股份(以下简称“青铜峡水务”)；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6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青铜峡市宝德

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青铜

峡水务 51%股权。交易完成后，青铜峡水务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华陆环保与宁

夏水投青铜峡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青铜峡水务”）签署《青

铜峡市宝徳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青铜峡

水务 51%股权、华陆环保持有的青铜峡水务 49%股权出售给宁夏青铜



 

峡水务，交易总额 4,880万元，包括宁夏青铜峡水务代偿青铜峡水务

债务 4,780万元及股权转让价款 100万元。 

经双方协商，为更好的推进交易完成，本次交易对手变更为宁夏

青铜峡水务的母公司宁夏水投吴忠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吴

忠水务”），股权转让其他条款内容不变。即：公司、华陆环保与宁

夏吴忠水务签署《青铜峡市宝徳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将公司持有的青铜峡水务 51%股权、华陆环保持有的青铜峡水务 49%

股权出售给宁夏吴忠水务，交易总额 4,880万元，包括宁夏吴忠水务

代偿青铜峡水务债务 4,780万元及股权转让价款 100万元。交易完成

后，青铜峡水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审议表决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8月 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交易对手暨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宁夏水投吴忠水务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228280811W 

2、成立日期：1989年 8月 12日 

3、注册资金：4613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杨国雄 

5、住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裕西路 

6、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宁夏水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4613 100% 

备注：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股宁夏水投吴

忠水务有限公司 

7、主营业务：自来水生产、供应；中水供应；工业和城镇供排

水、农村人饮工程建设、经营和管理；水处理工程、水保及环保项目

建设、经营和管理；供排水工程管材、耗材营销；与项目区水利工程

有关的土地、旅游资源的开发；水厂、污水厂、中水厂、水源地、扬

水泵站的经营管理、建设；水质检测、承揽对外水质检测业务；供排

水管网维修、设施维护；水暖管道、中水管道的安装、维修；市政公

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装饰材料的销售；铝塑

门窗的制作、安装及销售；铁艺制作及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机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

环保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工程项目的勘测、设计、施工、建设监理；

水表校验；物业管理；见证取样检测；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检测；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市政工程材料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宁夏水投吴忠水务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情形。 

 9、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18,067,483.20 1,869,506,764.39 

净资产 374,512,356.12 371,700,903.99 

 2023 年度（未经审计） 2024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5,911,729.14 38,946,145，39 

净利润 13,889,848.72 -2,409,817.26 

10、宁夏水投吴忠水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75WM4C2B 

3、成立日期： 2016-4-15 

4、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李少文 

6、住所：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西夏渠与立马公路交汇处） 

7、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财信发展 510 51% 

华陆环保 490 49% 

合计 1,000 100% 

8、主营业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水利工

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

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非常规水源利

用技术研发；水污染治理；计量技术服务；物业管理；水文服务；自

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生态资源监测；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园区

管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78,310,463.01 81,131,658.95 

总负债 99,046,848.22 101,549,983.36 

净资产 -20,736,385.21 -20,418,324.41 

应收账款总额 7,421,060.39 10,296,041.19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64,515.09 2,858,245.29 

营业利润 -1,922,793.56 318,060.80 

净利润 -1,922,793.56 318,06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99,940.17 100,399.43 

10、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交易后股权情况 

股权变更后： 

单位：万元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宁夏青铜峡水务 1,000 100% 

（二）青铜峡水务的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2016 年 4 月 15 日，由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1%股

权，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持有 49%股权。 

2017年 9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2017年

10月 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交易完成后，

财信发展持有青铜峡水务 51%股权，华陆环保持有青铜峡水务 49%股

权，青铜峡水务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标的公司经营业务情况 

青铜峡水务主要业务为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青铜峡新材料

基地污水处理厂项目（一期、二期）”。其中，一期项目于 2017 年

4月完成项目建设，2018年 1月 4日正式运行，具备 5000m³/天的污

水处理能力； 2019年 9月，青铜峡水务开始投资建设实施二期项目，

项目于当年 12 月底完成建设并正式进入运营，具备 5000m³/天的污

水处理能力。截止 2024年 3月 31日，合计完成了污水处理 1201.98

万吨 。 

（四）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1、青铜峡水务将应收青铜峡政府的污水处理服务费质押给财信

发展，后续双方拟在协议签署后解除该质押； 

2、青铜峡水务为华陆环保向财信发展的借款偿还提供保证担保，

财信发展及华陆环保已同意解除该担保； 

3、华陆环保为偿还财信发展的借款，已将持有青铜峡水务的股

权质押给财信发展，后续双方拟在协议签署后解除该股权质押； 



 

4、标的股权涉及诉讼事项，尚在解决过程中，不影响本次交易。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标的公司主要债务情况： 

债权人 债务金额（元） 发生原因 

陕西华陆化工环保

有限公司 
95,341,975.73 

借款及欠付工程款(含华陆子公司及财信发展控

股子公司) 

宁夏创奥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3,087,430.17 欠付药剂款 

重庆泊元物资有限

公司 
568,831.00 欠付药剂款 

宁夏岩信工贸有限

公司 
503,919.64 欠付运输费 

其他 2,047,826.82 经营欠款 

合计 101,549,983.36 截止 2024.03.31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青铜峡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

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况。 

华陆环保于 2016 年 4 月与标的公司签订《青铜峡新材料基地污

水处理厂（一期）总承包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结算价款 5,995.55

万元，已回款 5,003.48万元，欠款 992.07万元；陕西华陆化工环保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与标的公司签订《青铜峡新材料基地污水处理厂

（二期）总承包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结算价款 1,977.69 万元，

已回款 0 元，欠款 1,977.69 万元；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与标

的公司于 2020 年签订技术服务协议，指导标的公司进行调试试运行



 

等工作，结算价款 55万元，已回款 0元，欠款 55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定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宁夏水投吴忠水务有限公司 

乙方一（转让方一）：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二（转让方二）：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一）交易价款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意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4,880万元，

其中甲方代偿目标公司债务 4,78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100 万元，

由甲方直接支付给乙方。 

2、甲方代乙方偿还丙方债务总额为 4,780万元人民币整。 

3、甲方代乙方偿还丙方的债务总额（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

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所有费用）仅限于上述 4,780万元人民币，

各方一致同意除上述 4,780万元债务外，如丙方还存在其他应付债务

（包括不限于交割日之前附件中的债务明细表，及未披露的、已存在

的债务或潜在诉讼等债务），由乙方先行负责清偿（具体清偿按照本

协议下述约定条款履行）。如乙方未履行清偿义务，则甲方有权不支

付 4,880万元的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解除股权转让

协议；如甲方同意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因乙方未履行清偿义务，导致

由丙方承担责任或致甲方股东利益受损的，甲方及丙方均有权向乙方

进行追偿。乙方除支付甲方或丙方垫付的款项外，还应当按照甲、丙



 

方所垫付的款项为基数按照 1年期 LPR的 2倍标准支付利息。 

4、乙方自愿对丙方的全部债务（包括已知的、未知的）承担清

偿责任（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系丙方债务的加入人。 

（二）付款条件和顺序 

1、合同签订前，乙方先向甲方提供丙方的全部债务明细表一份，

由甲乙双方就丙方的全部债务进行分割，初步确定由甲方支付丙方债

权人的主体、金额及由乙方支付丙方债权人的主体、金额（甲方仅承

担 4,780 万元的债务，剩余债务全部由乙方向丙方的债权人支付），

并形成书面协议。乙方应对丙方所有的债务分期偿还事宜事先与丙方

的债务人进行沟通并取得丙方债权人的认可。 

2、上述债务明细表分割后，乙方负责在本协议生效后 30日内先

解决除甲方应承担的 4,780万元以外的丙方的所有债务（包括担保），

并向甲方提供债权人出具的与丙方债权债务全部了结、再无纠纷的书

面证明材料（不含过渡期新增债务）。 

3、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月内，乙方负责完成污水处理厂一、二

期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事宜。 

4、乙方完成了上述 3 款的义务后，乙方应解除目标公司的特许

经营收费权的质押和甲方应承担的 4,780 万元内目标公司向债权人

提供的所有担保。确保此时目标公司的债务仅为 4,780万元。且丙方

所涉及的担保、抵押、质押、诉讼全部解除或解决，本协议涉及的股

权质押解除。 

5、乙方完成上述 4 款义务后，甲方向丙方的债权人支付 1,500

万元。 



 

6、甲方支付 1,500 万元后，乙方应在 5 日内完成目标公司股权

变更登记和管理权移交的全部事宜，甲方予以配合。 

7、乙方完成了上述 5 款义务后，在 3 个月内（3 个月的起算日

期从交割日当天起算）无人向丙方主张债务的情况下，甲方向丙方的

债权人支付 3,280万元，向乙方支付 100万元。甲方支付前，甲乙双

方应确认过渡期的审计报告，否则即使在 3 个月内无人主张债务的，

过渡期审计报告未得到甲乙方的确认，甲方也有权不支付款项，并不

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在付款前有第三方向丙方主张债务的，由乙方进

行处理，如乙方未进行处理的，甲方在支付时有权从 3,380万中暂扣

第三方主张债务的金额。 

8、如乙方未完成本条 1、2、3、4、6款约定的义务，甲方有权

不支付款项，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三）股权交割 

1、乙方完成本协议（二）条的约定，完成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

记和管理权移交的全部事宜。 

2、各方应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公司股权变更等事宜给予必要

配合并签署必须的法律文件。 

（四）过渡期债权债务 

过渡期间新增债权债务由乙方享有或承担，即定价基准日至交割

日项目公司的新增债权债务归属乙方。 

在过渡期内，以甲方聘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经甲乙双方

确认的期间审计结果为准。审计结果需在管理权移交后 60日内出具。

按照如下原则执行： 



 

1、过渡期新增债权（交割日应收账款-基准日应收账款、交割日

预付账款-基准日预付账款、交割日其他应收款-基准日其他应收款）

-新增债务（交割日外部应付款项-基准日外部应付款项）金额为正，

则由甲方在审计结果确认无误后的 10 日内支付给乙方二指定收款单

位。 

2、过渡期新增债权（交割日应收账款-基准日应收账款、交割日

预付账款-基准日预付账款、交割日其他应收款-基准日其他应收款）

-新增债务（交割日外部应付款项-基准日外部应付款项）金额为负，

则由乙方在审计结果确认无误后的 10 日内支付给甲方。否则甲方有

权从应付给丙方债权人的 4,780万元和应付给乙方的 100万元款项中

予以扣除，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

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

保证或承诺，应当赔偿守约方直接经济损失。 

2、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

议的解除而解除。但若甲乙丙各方均同意并书面达成一致意见终止本

次交易，则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若因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在本协议签订后发

生重大调整而直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导致一方不能按约履行本

协议时，该方无过错的，不视为该方违反本协议。按该事件对本协议

履行影响的程度，由各方协商决定是否延期履行本协议或者解除本协

议。 



 

4、本协议签署后，本次交易过程中，非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

国家法律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等足以造成本次交易不能继续的原因，除

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均不得以其他问题为由，无故拖延本次交

易的具体实施进度，如在对方书面提出敦促意见后 5日内仍不改正而

影响本次交易进程，即视为违约，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乙方未按照低（二）条 1-6 的约定按时完成相应的义务，甲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6、因任何一方原因造成合同被解除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支付违约金。 

7、协议其他条款中已经约定的违约责任按其约定办理。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并在取得

青铜峡市人民政府书面批准同意股权转让文件后生效。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 

七、出售青铜峡水务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青铜峡水务债务余额 10,155 万元，本次交易对手方宁夏青铜峡

水务代其偿还债务 4,780 万元，本次交易预计影响公司 2024 年净利

润-3,170.89万元。 

自 2018 年 1 月 4 日青铜峡水务正式运营以来，由于水价过低，

一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截止 2024年 3月 31日，累计亏损 3,041.83

万元，净资产-2041.83 万元。本次出售青铜峡水务股权，主要基于

公司对现有资产结构的需求，回笼资金，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



 

不利影响。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以上数据为内部核算数据，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青铜峡市宝徳华陆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16日 

 


